重庆解放初期对旧司法机关的接管

及对残害革命志士罪犯的审判

重庆解放初期，红色政权经历了接管旧司法机关，重建新的司法机关的艰苦工作，特别是对那些曾经背叛革命、出卖同志的罪犯以及对那些曾经疯狂残害革命志士的反革命分子惩治，更是惊心动魄。
一、接管旧司法机关以及建立新的司法机关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获得解放。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并责成其根据《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结合西南实际，组建西南军政委员会及其内部机构，行使地方政权机关的职能。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下属七个接管委员会，由宋学武任政务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兼司法部长。12月10日，宋学武率军事代表董桂、颜本善、丁克中、蒲自评及在原国民党四川高院重庆分院任推事的中共地下党员王继纯等奉命到国民党司法机关宣布接管命令，对司法院、行政法院、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检察署、最高法院重庆分庭、四川高等法院重庆分院、重庆地方法院、重庆监狱、重庆地方法院看守所、江北地方法院10个单位实行接管。当时除自动离职者外，接收旧司法人员1069名，诉讼、行政文书档案374051宗，以及大量物资、枪弹、房屋、车辆、囚犯囚粮等，对其中属于中央五个部门的财产，当即点交西南军政委员会处理。1950年1月13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任命宋学武为重庆市人民法院院长。1月16日，重庆市人民法院成立，（按当时情况，重庆市人民法院属于直辖市市法院，相当于省法院）院址在重庆林森路590号（现解放西路150号）。1月19日和5月12日，重庆市人民法院看守所和重庆市人民法院监狱成立。5月，重庆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1950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成立。院址在重庆解放西路214号（现152号）。

二、镇压反革命的政策和法律依据

1950年3月，经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公布了《重庆市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暂行办法》，明确了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该暂行办法规定：“案件之处理，应据具体情况，以人民政府及人民解放军颁布之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及新民主义政策为依据”，其管辖的刑事案件范围为：“犯罪在本市范围发生或被告居住本市或在本市被捕者”及其它“本院认为适当者”。
当时司法机关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镇压反革命。对反革命分子的惩治，主要依据三项政策和法律文件。

1、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为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 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 

2、《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7月，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该《指示》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已先后成立。但在某些地区特别是有些新解放地区，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仍在采取武装暴乱和潜伏暗害等活动方式，组织特务土匪，勾结地主恶霸，或煽动一部分落后分子，不断地从事反对人民政府及各种反革命活动，以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与国家利益。因此，积极领导人民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及各项必要的社会改革，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当前重要任务之一。”“对一切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及时的镇压，而在实行镇压和处理一切反革命案件中，又必须贯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以期团结人民、孤立反革命分子而达到逐步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 “所有上述各项反革命案件，经当地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判决死刑者，其批准手续，在新解放地区，由省人民政府主席或省人民政府授权之当地专署以上首长批准后执行，在东北、华北及西北老解放区，由省人民政府或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主席批准后执行，在中央及大行政区直属市，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及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主席批准后执行。上述各项重要反革命分子之判决死刑者均不得上诉。”

3、《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该条例第七条规定：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有下列情节之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五年以上徒刑：（1）受国内外敌人派遣潜伏活动者；（2）解放后组织或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者；（3）解放前组织或领导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及其他罪恶重大，解放后无立功赎罪表现者；（4）解放前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解放后继续参加反革命活动者；（5）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后继续参加反革命活动者；（6）经人民政府教育释放仍继续与反革命特务、间谍联系或进行反革命活动者。解放初期，对残害革命志士罪犯的审判，主要依据第七条三款进行审理，该款明确规定要追究解放前组织或领导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及其他罪恶重大，解放后无立功赎罪者的犯罪责任。该条例第二十条还规定：犯本条例之罪者，在军事管制时期内由各地军区司令部、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剿匪指挥机关所组织之军事法庭依照本条例审判之。

三、多家司法机关参与对反革命案件的审理

在1950年至1952年期间，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重庆共有六个方面的司法机关参与了对反革命案件的审理。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 重庆市人民法院（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法处、重庆市警备司令部、重庆市军管会军事法庭。

1、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审理的案件。1951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召开公判大会，判处国民党西南行政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11.27”惨案
指挥者之一的首恶特务分子杨元森死刑。1951年2月17日，判处中统特务、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课长李熙元死刑。李犯于1931年派特务潜入中共组织，搜捕中共中央主席向忠发、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共产国际代表牛兰、中国农工民主党领袖邓演达、上海共青团总书记袁炳辉及江苏、安徽、陕西等省委负责人数十名，均多遭杀害。1951年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对较场口血案主谋者、国民党重庆市市党部书记吴人初判处死刑。

2、重庆市人民法院（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特务、恶霸连绍华，解放前参加社会服务总队任大队长、反共五人小组长，搜捕民主人士、进步学生20名，残杀打伤无辜工人20余名，强奸妇女20余名，是重庆临江门有名的封建把头。1950年1月，连绍华被逮捕。5月14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在黄家垭口捍卫中学广场召开20万人公审大会，由工人代表控诉，当场宣布判决，对连绍华处以死刑，执行枪决。1950年11月27日，为纪念重庆“11.27”惨案一周年，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中美合作所”杀害革命志士30余人的曹登甫等10人死刑。1951年1月19日、30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分别对原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
、副书记冉益智
进行判决。刘冉二犯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充当中校专员、带领匪特破坏中共组织，出卖中共党员50余人，带领特务搜捕中共负责人130余名，这些人大多被杀害于中美合作所。刘冉二犯均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剥夺上诉权利。1951年3月17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皖南事变”
罪犯、南京“5.20”事件
主凶倪志操死刑。1951年3月21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公审处决“较场口”血案策划者，率特务打伤郭沫若、李公仆、马寅初等人的汪观之（国民党市党部书记）、古铎（清共委员会副主任）、谢雅南（反共游击大队长、恶霸）、谢雨核仁樵（社会服务队分队长）4犯。1958年4月19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人民文化宫召开公审大会，依法对军统特务、“中美合作所”看守长、“11.27”惨案刽子手杨进兴判处死刑，于5月16日执行枪决。杨犯曾亲手杀害中共地下党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委员车耀先、爱国将领杨虎城、黄显声等30余人。解放后化名为杨大发，逃匿南充，冒充贫农，被群众检举，捕获归案。

3、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1950年4月18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法庭在储奇门沙滩公审枪决“11.27”刽子手、军统特务刘志钦。1951年6月11日，军事法庭召开公判大会，全市37万人收听实况，处决主谋杀害李公仆、闻一多的罪犯崔震山、参与杀害杨闇公的罪犯田德胜等45人。1951年4月11日，军事法庭在菜元坝召开七万人公审大会，全市35万人收听实况。由军事法庭审判长宋学武主审，各党派负责人李唐彬、夏仲实、邵子言、艾芜、李子舟等陪审，对反革命分子肖特等35名罪犯执行死刑。

4、西南军区军法处审理的案件。西南军区军法处对反革命分子卫持平判处死刑。卫持平系国民党宪兵团长、警备部副司人令，他一贯镇压学生运动，搜捕进步教授学生800余人，解放前夕还组织3000余人上山打游击。

5、重庆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审理的案件。1949年12月，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军法处对国民党兵痞、冒充解放军组织数十名武装，接管两个纱厂，20只船艇的刘大申判处死刑。1950年6月28日，重庆警备司令部在解放碑召开群众大会，对“中美合作所”看守长、“11.27”惨案中下令开枪扫射泼汽油焚尸的军统特务徐贵林判处死刑。

6、重庆郊区土改人民法庭审理的案件。1927年“3.31”惨案主凶之一，解放前夕为首组织土匪“九路军”2000余人，企图在解放后暴动的重庆警备部军法处长、恶霸地主王兰楫，于1951年3月由重庆市第四区人民法庭公审处决，同时正法的还有同伙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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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重庆法院志》，1995年版。


�关于不准上诉的规定，到1955年废除。1955年12月29日，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通知：“今后各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第一审反革命案件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准予上诉”。





�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进行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惨案”。这场屠杀首先从白公馆开始。负责直接指挥的是白公馆看守所长陆景清、副所长谢旭东、看守长杨进兴。屠杀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在这场大屠杀中，连同行辕寄押在白公馆的刘国志、周均时等，共有四十多人殉难，仅20人脱险。 在白公馆进行屠杀的同时，渣滓洞的屠杀也在紧张地进行。由于渣滓洞有二十多人寄押在白公馆，因此，渣滓洞的屠杀分两边同时进行。由雷天元指挥，在白公馆提寄押的刘国志、周均时等人，由李磊直接指挥，将关押在渣滓洞的革命者提往松林坡刑场枪杀。由于开始得较晚、路线远、行动缓慢，直到深夜，渣滓洞才提出三批共二十多人在松林坡枪杀。狱中尚有100多人。这时特务改变了分批屠杀的计划，以马上转移，要办移交为名，将男牢的革命者全部集中在楼下一至七号牢房，将女牢的革命者集中在楼下八号牢房，移动完毕，锁紧了牢门。手持汤姆式冲锋枪和手提机枪的匪徒冲进院坝，站在每间牢房门口。看守长徐贵林一声口笛，枪口对准牢房同时喷出了火舌。在这次大屠杀中，渣滓洞有180人殉难，仅15人从血泊火海中脱险。�　　 











�刘国定，1938年入党，先后担任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巴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1948年4月6日被捕。被捕后，先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后被冉益智供出而叛变，交代出1、四川省委、川东临委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2、川西工委负责人华健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3、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情况；4、《挺进报》特支的刘鎔铸、陈然、蒋一苇、王诗维及"电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谋、张永昌；5、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了熊咏晖及罗广斌、沙汀、彭咏梧、江竹筠、刘国鋕；6、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7、阆中县委郑伯克调到云南工作的情况；8、川北中心县委骆安靖以及在广安统战工作的情况；㈨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与上海局的联系情况等。致使大批党员干部被捕，重庆地下党组织一度处于瘫痪状态。因为刘国定"积极反共"，出卖有功，特务机关授予他"中校专员"，随后与冉益智一起被升为行辕侦防处专员。并在杨家山军统办公室成立了所谓的"经济问题研究所"，吸收叛徒参加，实际是为国民党提供反共策略。重庆解放前夕，刘国定向特务机关献上他的"中共在川活动概况"、"防止中共入川之对策"，以示与人民对抗到底的决心。重庆解放前夕，刘国定惶惶不可终日，四处筹款准备逃往香港，因款项不足未遂。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38年入党，被捕前为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1948年4月16日被捕。被捕后即叛变，供出：1、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冉益智；2、指认已被捕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分管工人人运动的书记；3、供出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及刘在荣昌的隐藏地；4、交出重庆部分学校的地下党员及青年会的陈作仪；5、"六一"社的组织机构和社员名单。除了疯狂出卖组织外，冉益智又参加"川西特侦组"配合特务抓捕我党同志，为了表明自己卖身投敌的决心，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进行反共宣传，并为特务机关编写"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放手政策"、"学生运动"、"乡村工作"等反共材料，还在特务训练班专门讲授"中共内幕"、"地下党组织"等课程。由于他"反共"有功，被特务机关授予"中校专员"。�





�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地区16所大专院校学生6000人在南京组成请愿团，提出挽救教育危机等五项要求，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向正在举行“国民参政会”的“国民大学堂”迸发时，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破木棍、铁棍、皮鞭打伤的学生有100多人，重伤19人，20多人被捕。


� 1954年6月19日，中央决定撤销西南大行政区，重庆由中央直辖市改为四川省直辖市。1955年1月29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即省政府）通知：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省辖市设立中级人民法院”的规定，决定重庆市设立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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